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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
 

 

※111 年度台上字第 2682 號判決 

1. 刑法妨害婚姻及家庭罪章第 241 條第 1 項略誘罪規定，處罰以違反被誘人意思之不正方法，使

其入於行為人之實力支配下，而脫離家庭等監督權人之略誘行為，其規範目的除保護被誘未成

年人之自由法益外，固兼及家庭及其他監督權人之監督權，以維持家庭之圓滿。 

2. 惟隨著家庭結構變遷、社會生活及觀念之轉換，處罰略誘罪所保護之家庭監督權，其內涵已由

傳統尊長權獨攬之「家本位」、父權為大之「親本位」，進展至現代以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、增

進子女福祉為目的之「子女本位」，於嬗遞過程中，已逐步淡化權利之觀念，轉為置重於義務

之「義務性親權」。 

3. 是父母對於未成年人親權之行使，應在無損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範圍內，始存有正當性，俾落

實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意旨，並與「兒童權利公約」、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

際公約」、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」所揭示兒童、少年均應享有國家、社會、家庭因其未

成年身分，所給予特別保護與協助措施之精神相契合。 

4. 又處罰略誘罪所追求之「家庭圓滿」，因社會自由化與多元化之漸次發展，個人人格自主之重

要性日益受到重視與肯定，維繫家庭之婚姻所承載之社會功能，已非徒求於配偶互相扶持依存、

於形式上同居照護子女，尤需置重於對未成年子女之完善照料，始得謂為圓滿。 

5. 觀諸本院向來見解，咸認略誘罪之成立，主觀上須有惡意之私圖，以不正之手段，將他人置於

自己實力支配之下，方能構成，基於對未成年人予以特別保護與協助之目的，所為救助、照顧

未成年人之行為，尚與出於惡意私圖之略誘行為有別，亦係本罪應首重於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

之體現。 

6. 因此，父母雙方共同行使親權（監督權）之情形，一方因感情破裂而不願繼續同居時，未徵得

他方同意，即攜其未成年子女離去共同居住處所之單方行使親權行為，是否應論以略誘罪，應

併考量其子女利益之維護，以為論斷。 

7. 舉如：離家之父或母一方與未成年子女間客觀上依附關係之密切程度，隔離之時間久暫、空間

距離遠近及訊息屏蔽方式等手段之使用，對監護權人行使監護權與受監護人受教養保護權益所

造成之影響等各節，本於社會通念綜合判斷，並非一旦使他方行使監督權發生障礙，均概以本

罪論處。 

 


